
 岳阳市妇女联合会文件

岳妇字〔2014〕15号

★
关于申报岳阳市第五届“全民读书”活动

先进典型的通知
平江县妇联、岳阳县妇联、华容县妇联、临湘市妇联、汨罗市妇联、岳阳楼区妇联、君山区妇联：

根据市委宣传部、市文广新局《关于印发<评选表彰岳阳市第五届“全民读书”活动先进典型的实施办法>的通知》（岳市宣联〔2014〕20号）文件要求和责任分工，市妇联牵头负责组织“书香家庭”的评选工作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请平江县妇联、岳阳县妇联、华容县妇联、临湘市妇联、汨罗市妇联申报“书香家庭”1个，岳阳楼区妇联申报“藏书家”1名，君山区妇联申报“读书模范”1名。

    二、请各单位务必在11月27日以前完成推荐工作，认真填写申报表，将申报表纸质版报送市妇联组宣部办公室。同时报送申报表电子版、以书房为背景的读书照片（“书香家庭”报送全家福照片/“藏书家”、“读书模范”报送个人照片）至邮箱pengyan236@163.com。
   联系人：熊健 ，电话：8889597，13807302885
   附件：1.第五届“全民读书”活动“书香家庭”申报表
         2.第五届“全民读书”活动“读书模范”申报表    

         3.第五届“全民读书”活动“藏书家”申报表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4年11月21日

附件1

第五届“全民读书”活动
“书香家庭”申报表

申报单位（公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
填报时间：   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日

中共岳阳市委宣传部

岳阳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

填报说明：

1．封面“书香   ”，按“书香机关”、“书香校园”、“书香企业”、“书香村组”、“书香社区”、“书香家庭”、“书香军营”申报项目分别填写，加盖申报单位公章；申报“书香家庭”的，加盖村组、社区或者所在单位公章。

2．“申报单位”栏目，分别填写单位或村组、社区名称；申报 “书香家庭”的，填写户主姓名，如“李四家庭”。

3．“申报单位基本情况”，分别填写单位或村组、社区的基本情况；申报 “书香家庭”的，填写家庭主要成员姓名、职业等情况。

4．“读书活动开展情况及典型事迹”，填写 “全民读书”活动期间开展读书活动情况、典型事迹、突出特色、社会影响等情况（可另附材料）。

5．“推荐单位意见”，由各牵头单位对口的各县（市、区）管理部门填写。

6．市直单位申报的，“推荐单位意见”一栏不填。
7．表格封面、申报单位、地址、联系人、联系电话、申报单位基本情况和读书活动开展情况及典型事迹等栏目请用仿宋4号字体填写。
	申报单位
	

	地 址
	

	联系人
	
	联系电话
	

	申报单位基本情况
	


	推荐单位

意  见
	（盖章）
年  月  日

	市牵头单位

意 见
	（盖章）
年  月  日

	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意见
	（盖章）
年  月  日

	市委宣传部

意  见
	（盖章）
年  月  日


附件2

第五届“全民读书”活动
“读书模范”申报表

申报单位（个人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
填报时间：   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日

中共岳阳市委宣传部

岳阳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

	申报单位
	

	地 址
	

	联系人
	
	联系电话
	

	申报单位（个人）基本情况
	

	读书活动典型事迹
	（事迹材料附后）




	推荐单位

意  见
	（盖章）
年  月  日

	市牵头单位

意 见
	（盖章）
年  月  日

	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意见
	（盖章）
年  月  日

	市委宣传部

意  见
	（盖章）
年  月  日


附件3

第五届“全民读书”活动
“藏书家”申报表

申报单位（个人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
填报时间：   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日

中共岳阳市委宣传部

岳阳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

	申报单位
	

	地 址
	

	联系人
	
	联系电话
	

	申报单位（个人）基本情况
	

	典型事迹
	（典型事迹材料附后）




	推荐单位

意  见
	（盖章）
年  月  日

	市牵头单位

意 见
	（盖章）
年  月  日

	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意见
	（盖章）
年  月  日

	市委宣传部

意  见
	（盖章）
年  月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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